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濮建尘办〔2019〕77号

关于印发《濮阳市建筑施工及商砼站扬尘污染
防控管理暂行规定》的通知

各县（区）控尘办、市直有关成员单位：

现将《濮阳市建筑施工及商砼站扬尘污染防控管理暂行规定》

印发给你们，请通知辖区在建房屋建筑项目建设、监理、施工企

业及商砼站，认真贯彻执行。

2019 年 5 月 31 日

濮阳市建设工地扬尘污染防治领导小组办公室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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濮阳市建筑施工及商砼站扬尘污染防控
暂行管理规定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了加强本市建筑工程施工及商砼站扬尘污染防控

管理，保护大气环境，根据《河南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》《濮阳

市环境污染防治攻坚战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濮阳市建设工

程项目扬尘污染防治“ 三员” 现场管理办法的通知》《濮阳市环

境污染防治攻坚战领导小组关于印发濮阳市柴油货车污染治理

攻坚战行动方案的通知》《濮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下发一

票停工制度和红黑榜评价办法的通知》等法律、法规，结合管理

实际，制定本规定。

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建筑工程施工现场全过程扬尘防控

管理活动，商砼站生产、运输全程及其现场扬尘防控管理活动，

适用本规定。

第三条 市、县、乡（镇、办）等各级职能部门根据政府职

责分工，结合实际，组织开展大气污染防治工作。

第二章 各方责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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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条 工程建设参建各方对扬尘污染防控工作负主体责任。

（一）建设单位：建设单位应当将防治扬尘污染的费用列入

工程造价，作为不可竞争费用纳入工程建设成本，在施工承包合

同中明确施工单位扬尘污染防治责任，并负责督促落实到位。

（二）施工单位：施工单位应当制定并落实施工扬尘污染防

治实施方案，扬尘污染预算费用专款专用，并负责落实行业监管

有关制度措施。

（三）监理单位：工程监理单位应当将扬尘污染防治纳入工

程监理细则，对发现的扬尘污染行为，应当要求施工单位立即改

正;对不立即整改的，及时报告建设单位及主管部门。

第五条 商砼站应制定环境污染防治实施方案，法人对站内

生产经营活动及运输往返过程中污染防治工作负主体责任。

第六条 县（区）政府（管委会）对辖区建筑工程、商砼站

扬尘污染防控工作负属地管理责任。

第七条 县（区）政府（管委会）通过行业主管部门对辖区

建筑工程、商砼站扬尘污染防控工作负行业管理责任。

第八条 市级行业部门对各县（区）建筑工程项目、商砼站

扬尘污染防控工作负行业督导责任。

第三章 标准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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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九条 建筑工程项目应做到“六个百分之百”“两个禁

止”“三员”现场管理，设置扬尘防控公示牌，规模以上项目在线

监测监控设施安装并与行业部门联网。

（一）“六个百分之百”

1.工地场界 100%围挡（墙）。主干道围挡（墙）不得低于 4

米（含不低于 0.3米的防溢座），次干道围挡（墙）不得低于 2.5

米（含不低于 0.3 米的防溢座），采用钢架结构，平面材质不得

使用易锈蚀、残破、损毁的材料，禁止使用单层压型彩钢板（彩

钢瓦）铆钉结构，达到安全稳固、“上齐、下齐、平面齐”；围挡

（墙）应设置不低于 50%面积的公益广告，公益广告内容根据主

管部门要求设置；不得利用围挡（墙）违法设置户外广告、悬挂

标语横幅和其他宣传品。施工单位应当对围挡（墙）进行及时维

护，保持安全、整洁、美观、无破损。

2.现场主路面 100%硬化。建材加工区做成混凝土地面，基

槽内临时道路可采用先铺设碎石基层，再以钢板硬化处理，施工

车辆必须在硬化道路上作业，确保路面整洁。

3.施工 100%土石方湿法作业。在场界围挡（墙）顶端设置

喷淋设备，喷淋设备安装高度不高于围挡顶面 0.3米，每 3米安

装一个喷头，在一定距离增加增压设备，根据现场实际设置排水

沟，保证喷淋区域内无积水。塔吊安装喷淋设施，塔吊起重臂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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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方向每隔 3米安装一个喷头。施工工地必须合理配备移动式雾

炮车。保证施工时抑尘设备能够连续喷淋到作业区域，确保施工

不起尘。

4.出入车辆 100%冲洗。车辆出入口应科学设置自动车辆冲

洗设施，洗车台尺寸不小于长 7.2 米、宽 4.8 米、高 4.7 米，两

侧及顶部密闭；过水槽尺寸不小于长 10 米、宽 4.8 米，最深处

不低于 0.5米，过水槽内无淤泥堆积；配备高压水枪，明确专人

负责冲洗车辆；设立沉淀池，废水经过沉淀池循环使用不外排；

洗车台前铺设吸水苫布，洗车台处安装球机探头。确保工地驶出

各类车辆（机械）不带泥、带水上路。

5.现场内裸露地面（土方）、易起尘物料及建筑垃圾等 100%

覆盖。覆盖防尘网密度应达到 6针以上。施工现场内工具、物料

及建筑垃圾等堆放按照相关规定位置放置，做到散材成方、型材

成垛，原则上应不高于围挡（墙）高度。

6.渣土运输车辆 100%密封。必须使用正规公司渣土车，渣

土车密闭装置必须无破损、无遗漏。

（二）“两个禁止”

禁止现场搅拌混凝土、禁止现场配置砂浆。

（三）“三员”现场管理

建筑面积 5000 平方米以上的建筑工程，长度 100 米以上

的市政工程项目，建筑拆除工程等涉及土石方作业的工程项目，



— 6 —

均纳入扬尘污染防治“三员”现场管理。

（四）规模以上项目在线监测监控设施安装联网

建筑面积 5000平方米及以上的施工工地、长度 200米以上

的市政工程项目安装扬尘在线监测监控设备并与当地主管部门

监控平台联网。施工单位应确定至少 1名能熟练使用视频监测监

控系统的管理人员，负责现场监测监控设备的日常管理，保证每

天 24小时开机运行，监控设备损坏不能正常运行的，应立即暂

停施工作业，并及时报修。

（五）扬尘防控公示牌

建筑工程施工前，施工单位应在工地车辆进出口显著位置设

置规范的扬尘防治承诺书、施工现场扬尘治理监督牌、施工现场

扬尘治理明白卡、层级验收申请表、扬尘治理验收表、扬尘治理

责任书、三员驻场公示牌、扬尘防控十二条措施公示牌等标牌。

建筑面积 5000平方米以下的建筑工地三员驻场公示牌不作硬性

要求。标牌应规范、整洁、字迹清晰，内容符合规定。

第十条 各建筑项目应使用经职能部门签发的机动车尾气检

验合格证的非道路移动机械。建筑工地内重型柴油车、非道路移

动机械向大气排放污染物，应当符合国家和本省规定的排放标准。

未安装污染控制装置或者污染控制装置不符合要求，不能达标排

放的，应当加装或者更换符合要求的污染控制装置。

第十一条 商砼站应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及生产、销售资质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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批，批准通过后准予生产供应。应安装在线监测监控设施，并与

行业部门联网。站内严格控尘，搅拌楼应封闭，生产现场应相对

密闭，并配备喷雾降尘装置，站内路面应坚持洒水降尘，建有能

够满足站内材料运输等车辆清洗的装置，清洗装置参照建筑工地

有关要求，料仓门口、大门口至少各设置 1个。车辆进出应冲洗

车身，沿途杜绝抛洒。

第十二条 建筑工程项目、商砼站应对周边路面因己方施工、

配套作业、物料运输等活动造成的污染负全部责任。

第十三条 建筑工程拆除、破除等施工必须湿法作业，机械

拆除必须辅以移动式雾炮车抑制扬尘，每台作业机械至少配备 1

台抑尘设施，确保作业时正常使用。拆除、破除产生的材料及渣

土，应及时清运，整理破碎构件、翻渣和清运建筑垃圾时，应采

取洒水或喷淋措施。四级以上大风天气，严禁土石方及拆除、破

除作业。

第十四条 秋冬防、污染天气期间，扬尘污染防控按市政府

规定执行。

第四章 责任惩戒

第十五条 违反本规定第二章第四条，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

由行业监督管理部门按照职责分工责令停工整改，并移交城管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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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部门立案处罚，对建设、施工单位的处罚参照监理单位未将扬

尘污染防治纳入工程监理细则处罚标准执行。

（一）建设单位未将防治扬尘污染的费用列入工程造价，作

为不可竞争费用纳入工程建设成本，或未在施工承包合同中明确

施工单位扬尘污染防治责任的；

（二）施工单位未制定具体的施工扬尘污染防治实施方案，

扬尘污染费用未专款专用的。

第十六条 违反本规定第二章第四条，建设单位未督促施工

单位落实到位扬尘污染防控措施的，由行业监督管理部门按照职

责分工限期改正，移交城管执法部门立案处罚，对建设单位的处

罚参照对施工单位的处罚标准执行。

第十七条 违反本规定第二章第四条，监理单位未将扬尘污

染防治纳入工程监理细则；对发现的扬尘污染行为，未要求施工

单位立即改正的，或对施工单位不立即改正行为未及时按程序上

报的，由行业监督管理部门按照职责分工责令限期改正，移交城

管执法部门立案处罚。

第十八条 违反本规定第二章第五条，商砼站未制定环境污

染防治实施方案，或制定方案不科学、不全面、操作性不强的，

由行业监督管理部门按照职责分工责令限期整改；拒不改正的，

由生态环境部门责令停产整改，并立案处罚。对商砼站的处罚参

照《河南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》中监理单位未将扬尘污染防治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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入工程监理细则对监理单位的处罚标准执行。

第十九条 违反本规定第三章第九条，“六个百分之百”“两个

禁止”扬尘防控公示牌、规模以上项目在线监测监控等制度未完

全落实到位的，由行业监督管理部门按照职责分工责令限期改正，

移交城管执法部门立案处罚；拒不整改或到期整改不合格的，责

令停工整治，城管执法部门自责令限期改正之日的次日起，按日

计罚。

违反本规定第三章第九条三次以上的，对项目建设、施工监

理单位及项目负责人同时记入濮阳市建设领域诚信“黑名单”，并

予以媒体曝光。

第二十条 违反本规定第三章第九条第一项第 6小项，使用

不正规渣土车的；违反本规定第三章第十条，使用排放不合格的

非道路移动机械，或者在用重型柴油车、非道路移动机械未按照

规定加装、更换污染控制装置的；在禁止使用高排放非道路移动

机械的区域使用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的。对以上三种违规行为

实行一案双罚，由建设部门负责将有关车辆、机械清出工地现场，

并对租赁方进行移交处罚或信誉扣分，情节严重的列入建设领域

诚信“黑名单”；同时，由生态环境部门对出租方违法排污行为

立案处罚。

第二十一条 违反本规定第三章第十一条，商砼站未落实有

关制度的，由生态环境部门责令限期整改；整改不合格的，立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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处罚，停产继续整改；到期仍然整改不合格或擅自生产的，自下

达处罚之日算起，按日计罚，并由建设部门暂扣资质。

第二十二条 违反本规定第三章第十二条，建筑项目对周边

路面、其他设施造成扬尘、抛洒污染的，由行业主管部门立即限

期消除；再次发现类似问题，由城管执法部门对施工单位立案处

罚，通报建设单位，停工三个月，并立即消除污染；发现三次以

上的，对施工单位再次立案处罚，停工六个月，施工单位、项目

经理同时记入濮阳市建设领域诚信“黑名单”，并予以媒体曝光。

第二十三条 违反本规定第三章第十二条，商砼站对周边路

面、其他设施造成扬尘、抛洒污染的，由行业监督管理部门按照

职责分工立即限期消除；再次发现类似问题，由生态环境部门对

商砼站立案处罚，停产三个月，并立即消除污染；发现三次以上

的，对商砼站再次立案处罚，停产六个月，商砼站予以暂扣资质。

同时记入濮阳市建设领域诚信“黑名单”，并予以媒体曝光。

第二十四条 违反本规定第三章第十三条，拆除、破除路面

等施工作业未落实扬尘防控有关规定的，由行业监督管理部门按

照职责分工责令停工整改，移交城管执法部门立案处罚，并问责

相关单位责任人；四级以上大风实施土石方作业或拆除、破除施

工的，由建设部门责令立即停工一个月，并移交城管执法部门立

案处罚。

第二十五条 建筑项目、商砼站在责令停工（停产）期间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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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施工作业、生产运营的，自下达处罚之日算起，按日计罚，由

行业监督管理部门按照职责分工约谈项目建设、施工、监理三方

（商砼企业）法人。项目建设、施工、监理单位（商砼企业）及

其法人，同时记入濮阳市建设领域诚信“黑名单”，取消其安全文

明施工等建设领域创优评先资格，商砼站暂扣资质，并予以媒体

曝光。

第二十六条 项目因扬尘污染问题记入建设领域诚信“黑名

单”期间，同一项目再受到扬尘污染移交处罚的，由自然资源部

门对开发企业实施限制取得政府供应土地，建设部门暂停其施工、

预售许可；由建设部门暂停施工、监理企业在濮阳建筑市场投标

资格六个月。

第二十七条 项目因扬尘污染问题记入建设领域诚信“黑名

单”、暂扣资质期间，同一项目（商砼站）再受到约谈、停工（产）

处理的，由建设部门申报记入河南省建设领域“不良行为”记录信

息平台，清出濮阳建筑市场。

第二十八条 违反本规定第第三章第十四条，秋冬防、污染

天气期间违反有关条款的，按本规定及市政府专项方案从严处理。

第五章 附则

第二十九条 属地、行业主管部门失职问责在市委市政府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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导下，按照相关规定进行。

第三十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实施。

主送：各成员单位

抄送：市生态环境局

濮阳市扬尘污染防控办公室 2019年 5月 31日


